和发改投审〔2026〕40号

和平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和平县城供水工程

改造项目二期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和平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报来《和平县城供水工程改造项目二期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有关材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项目编码为：2603-441624-04-01-510307

　　一、为加快推进县城区居民用水安全，根据县委、县政府工作要求和部署，同意实施和平县城供水工程改造项目二期。

　　二、建设地点：河源市和平县阳明镇黄峰斗水库大坝上游，雅水水厂、县域副中心（彭寨镇）水厂

　　三、主要建设规模及内容：工程主要包括改造输水系统进水口及连通管道，其中进水口位于黄峰斗水库大坝上游，改造进水口与一期DN1000及原DN700原水输水管线之间的连通管线，铺设管径DN1000水管，线路总长0.8千米;改造加固旧输水隧洞，形成双线路供水保障系统;改扩建雅水水厂，雅水水厂建设规模5万立方米每天，扩建后总规模10万立方米每天;改造雅水水厂~县域副中心（彭寨镇）水厂输水管道共23.57千米，管径DN600;改造县域副中心（彭寨镇）水厂,水厂建设规模1.2万立方米每天。

　　四、建设资金及来源：项目总投资40826.21万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费用20491.18万元、施工临时工程费用3906.66万元、设备购置费6855.35万元、设计费1129.62万元、勘察费1067.64万元、监理费590.49万元、其他费用6785.27万元（其中其他独立费1612.81万元、基本预备费1505.01万元、建设期利息2164.00万元、建设征地移民补偿费用1157.92万元、水土保持工程费用214.79万元、环境保护工程费用130.74万元。）项目建设所需资金除你单位申请上级资金外，不足部分由县财政统筹解决。

　　五、请你单位抓紧做好项目前期准备工作，落实工程建设条件，使项目早日竣工，发挥效益。

        六、请按照批复的估算投资金额进行限额设计，完成初步设计概算后报我局审核。

　　附件：和平县城供水工程改造项目二期广东省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和平县发展和改革局

2026年4月29日



附件：

广东省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项目名称：和平县城供水工程改造项目二期

项目代码：2603-441624-04-01-510307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招标方式

	
	全部招标
	部分招标
	自行招标
	委托招标
	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
	

	勘察
	
	
	
	
	
	
	

	设计
	核准
	
	
	核准
	核准
	
	

	建筑工程
	核准
	
	
	核准
	核准
	
	

	安装工程
	核准
	
	
	核准
	核准
	
	

	监理
	核准
	
	
	核准
	核准
	
	

	主要设备
	核准
	
	
	核准
	核准
	
	

	重要材料
	
	
	
	
	
	
	

	其他
	
	
	
	
	
	
	核准

	核准意见：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等规定核准。
2、请按照规定在广东省招投标监管网（www.gdzbtb.gov.cn）或广东省政府采购网（www.gdgpo.gov.cn）发布有关招投标信息。

	核准部门盖章

2026年 4月29日


注：核准部门在空格注明“核准”或者“不予核准”。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发改局、县直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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